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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05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教育部就本院所提調查意見，後續進行檢討改善形，並於 111 年 9 月 30 日修正發布 「大學系

統組織及運作辦法」第 6、7、9 條，並增訂第 9 條之 1，諸如：  

１、修正第 6 條：刪除系統校長名稱；明定大學系統主席為無給職，並增訂任期不得逾 4 年及

期滿得續聘 1 次；增訂該辦法修正生效前已續聘逾一次之大學系統主席，得兼任至任期屆

滿。  

２、修正第 7 條：配合修正條文第 6 條第 1 項修正，刪除系統校長名稱，設系統委員會，置系

統主席 1 人。  

３、修正第 9 條：考量大學系統運作所需經費已包括行政人員薪資及業務費用，另因大學系統

無學校地位，無法以系統名義申請計畫或補助，爰予以修正。  

４、修正第 9 條之 1：增訂大學系統應將年度績效報告書報教育部備查，並明定年度績效報告

書應載明事項。 

  

112.01.12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

6 屆第 30 次會議決議 : 本函請

改善案結案，調查案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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